
法規名稱：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行為揭弊者法律扶助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10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揭弊者，指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因下列行為而受

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者：

一、向各級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公私場所違反本法之行為。

二、擔任公私場所違反本法行為之訴訟程序之證人。

三、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
 

第 4 條
 

1  揭弊者因公私場所或其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而受有不利之

處分且非屬有資力者，得申請法律扶助。

2  前項所稱有資力者，指申請人申請時每月收入總計逾新臺幣（下同）八萬元或其資產總

額逾三百萬元者。但申請人名下之自住不動產，不含計在內。

3  申請人之家庭人口中有重大傷病而需定期支付之必要費用，或因申請人單親扶養子女、

照顧直系血親等經濟狀況顯較困難，不扣除部分收入或資產顯然違背扶助之目的者，得

自前項收入或資產扣除之。
 

第 5 條
 

本辦法之法律扶助範圍如下：

一、法令諮詢及法律文件撰擬之律師服務酬金。

二、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代理酬金。

三、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裁判費。
 

第 6 條
 

1  前條第一款律師服務酬金之扶助標準如下：

一、法令諮詢，每一次最高扶助三千元，全案最高扶助一萬元。

二、法律文件撰擬，每一件最高扶助一萬元，全案最高扶助三萬元。

2  前條第二款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標準如下：

一、民事訴訟程序，個別申請者，每一審最高扶助五萬元，全案最高扶助十二萬元；共

同申請者，每一審最高扶助十萬元，全案最高扶助三十萬元。

二、申請保全程序者，全案最高扶助三萬元。

三、申請督促程序者，全案最高扶助一萬元。

四、申請強制執行程序者，全案最高扶助四萬元。

3  前條第三款裁判費之扶助標準如下：

一、民事訴訟程序，每一審最高扶助一萬元，全案最高扶助二萬元。

二、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每一案最高扶助五千元，全案最高扶助二萬

元。
 

第 7 條
 



1  依本辦法申請法律扶助者，應依申請扶助項目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公私場所所在

地之執行機關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其委託代理人者，亦同。

二、因公私場所或其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而受有不利處分

之陳述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與其共同生活親屬之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

四、申請扶助項目之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同一案件未受其他政府機關扶助之切結書。

2  前項第四款所稱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法令諮詢及法律文件撰擬之律師服務酬金，應檢附費用收據。

二、民事訴訟程序之律師代理酬金，應檢附律師委任狀、律師費收據、起訴狀繕本或影

本、上訴狀繕本或影本、第一審或第二審裁判書影本。

三、保全程序之律師代理酬金，應檢附律師委任狀、律師費收據、假扣押或假處分聲請

狀及法院裁定書影本。

四、督促程序之律師代理酬金，應檢附律師委任狀、律師費收據、支付命令聲請狀及裁

定書影本。

五、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代理酬金，應檢附律師委任狀、律師費收據、強制執行聲請狀

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六、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裁判費，應檢附繳納裁判費

之證明文件或法院命繳納裁判費之裁定影本。

3  第一項申請案件，應檢具之文件如有欠缺，經通知限期十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不予受理。
 

第 8 條
 

1  依第五條第一款或第二款申請法律扶助者，應自法令諮詢之日、法律文件撰擬完成之日

或各該程序開始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為之。

2  依第五條第三款申請法律扶助者，至遲應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六十日內為之。
 

第 9 條
 

同一公私場所同一事件之訴訟，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應共同申請之，並以補助一案為限

。
 

第 10 條
 

1  執行機關為審核本辦法各項扶助案件，得成立審核小組。

2  前項審核小組置委員五人或七人，由執行機關指派一人兼任並擔任召集人，其餘遴聘專

家學者擔任之，任期二年。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3  審核小組應有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依扶助案件之類型、訴訟標的與複雜程

度，決定扶助方式及金額。

4  審核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召集人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

理。並應就審核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迴避。

5  審核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但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第 11 條
 

依本辦法申請法律扶助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扶助：

一、申請事項不符本辦法所定法律扶助之範圍。

二、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

三、申請文件或證明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事。

四、同一案件之同一扶助項目，曾經其他政府機關扶助。

五、依申請人之資力狀況顯無扶助之必要者。



六、訴訟顯無實益或顯無勝訴之望。

七、申請人勝訴所可能獲得之利益，小於律師代理酬金。但對社會及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意義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1  經核准扶助之案件，申請人無正當理由不配合執行扶助、死亡、行蹤不明或有其他原因

致無繼續扶助之必要者，執行機關得終止其扶助。

2  經核准扶助之案件，申請人有前條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形，執行機關得撤銷其扶助。

3  符合前項情形者，執行機關應限期申請人返還已撥付扶助金額之全部。屆期未返還者

，應依法追繳。

4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返還費用者，自依第二項規定撤銷之日起五年內，不得再申請扶助

。
 

第 13 條
 

1  裁判費非由申請人負擔者，應於獲償或法院發還後三十日內返還，其返還金額以補助金

額為限。

2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返還者，執行機關應廢止原核准之扶助，並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

者，應依法追繳，並自廢止之日起五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辦法之扶助。
 

第 14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各級主管機關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第 15 條
 

執行機關得委託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本辦法各項法律扶助案件之審核及有關

事項。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